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产品名称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一站式CRO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宝新科技园2#厂
房B栋一层

联系电话 13929216670 13929216670

产品详情

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
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
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由上述规定可知，申请人可对同样的发明创造同时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申请发明专利，笔者就其好处分
析如下：

一、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专利授权，取得专利证书。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的，从申请到授权发证的时间通常在6-12个月左右。对于很多
申请人而言，与专利申请有关的产品，经常在申请之后，就会参展，并投放市场。申请实用新型能及时
通过已获得的专利权进行维权、宣传推广和资质认证等。

二、宁愿勾错，也不要漏选。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同一申请人在同日（指申请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
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的，应当在申请时分别说明对同样的发明创造已申请了另一专利；未作说明的
，依照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的规定处理。按这个法条来理解，
同一天申请的实用新型和发明，即便不是相同的发明创造，在请求书做了勾选不会有问题。如果在请求
书中漏选了，发明符合授权条件时，只能通过修改权利要求，进一步缩小保护范围，使其权利要求与实
用新型的不同来获得授权。

三，只能在实用新型的权利有效时，才能通过放弃实用新型来获得发明的授权。

这种情况时常有发生，发明的审查时间比较长，在通过实质性要求的审查之后，同时申请的实用新型因
为未交年费而权利终止。此时发明不能依照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而获得授权，只能进行权利要求



书的修改（后果是权利保护范围缩小），使其权利要求与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不同来获得授权。

四，实用新型和发明的保护时间无缝对接。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五款规定：实用新型专利权自公告授予发明专利权之日起终止。也即在发
明的答复过程中，为了能获得发明的授权而提交的实用新型的放弃专利权声明，其生效条件是发明的授
权，若审查员针对发明又审查出其它的问题，导致该发明无法授权时，该实用新型的放弃专利权声明是
不会生效的。

五，扩大专利保护范围。

可以同时申请实用新型和发明的发明创造，必定是与结构有关的创新。若只申请实用新型，无法对与该
结构有关的方法创新进行保护。同时申请发明，则可以在发明的申请文件，对与该结构创新有关的加工
方法、使用方法、安装方法、控制方法等方面进行保护。

六、延长主动分案的时间。

在同一份申请文件中，发明人可能针对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提出多种技术方案。写入权利要求书中
的技术方案，在不具有单一性时，审查员会发出要求分案的审查意见。又由于权项超出十个会增加每项1
50元的超项费，也有些技术方案是明显不具有单一性的，申请人出于申请费用的考虑，可以将这些不具
有单一性的技术方案写在说明书。这些技术方案可能不被申请人在实际生产采用，但却很可能被同行所
采用。在市场推广过程中，发明尚在审查过程，申请人可以根据市场应用的情况，对于那些被同行应用
的技术方案提出主动分案申请，以达到垄断市场，保护自身市场利益的目的。由于同时申请了实用新型
，有实用新型专利权进行维权，发明的审查过程较长，有更长的时间来考虑是否需要进行分案申请。

七、发明不必急于授权，可进行更多次的答复，以争取更大的保护范围。

发来的发明审查意见中，通常有一些不合理之处，一是审查员对技术方案的理解不正确；二是审查员会
用事后诸葛亮的思维而认为没有创造性。若没有同时申请实用新型的话，申请人会因为希望早日获得授
权，采用同意审查意见，及时做出让步，修改权利要求书的方式进行答复。这样的话，会丧失很多与审
查员争辩的机会，失去很多原本有机会可以争取到的专利保护范围。

八、发明的授权不一定需要放弃实用新型。

专利代理行业，有一种观点认为代理人不需要做出创造性劳动，照着技术交底材料来写。而另一种观点
认为代理人对发明人的技术方案进行撰写时，是第二次创造。撰写时需要充分理解技术交底材料，基于
自己的经验，与发明人深度沟通，将创新内容补充完整，写出内容更为丰富的申请文件。由于权利要求
有超项费产生，因此，在同时申请发明和实用新型时，可以考虑将二者的权利要求写出不同的内容。将
采用较多现有技术的技术方案写在实用新型的申请文件中，而将较具有前瞻性的技术方案写至发明的申
请文件中。这样的二份申请，虽然来自同一个发明创意，却会因为技术方案存在差异，构成不同的保护
范围，也就不是专利法上所说的“相同的发明创造”，二者的权利可以同时存在。

九、专利保护期限更长。

若只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权只能是从授权日开始，至申请日之后的第十年。若同时申请了发明和实用新
型，则可以将保护期限延长至申请日之后的二十年。

十、发明授权之前的公开阶段，被人使用了，还可以通过实用新型专利权进出专利维权，让侵权方进行
赔偿，而不只是发明公开状态的技术使用费。

专利法第十三条规定：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申请人可以要求实施其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适当的费



用。即享有请求给付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的权利，但对于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实施其发明的行为，
申请人并不享有请求停止实施的权利。因此，在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实施相关发明的，不属于专利法
禁止的行为。在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进口被诉专利侵权产品不为专利法禁止的情况下，其后
续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该产品的行为，即使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也应当得到允许。也就是说，专利
权人无权禁止他人对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进口的被诉专利侵权产品的后续使用、许诺销售、
销售。对于在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进口的被诉专利侵权产品，在销售者、使用者提供了合法
来源的情况下，销售者、使用者不应承担支付适当费用的责任。由此可见，在发明授权之前的公开阶段
，别人使用其专利技术，在维权过程中将会大打折扣，若是同时申请实用新型，实用新型的授权时间和
发明的公开时间相近，此时已经可以采用实用新型专利权进行维权，克服了发明的临时保护期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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